
國立屏東大學校園戒菸成功獎勵機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成功戒菸者 

定義:戒菸後 6

個月都未吸菸 

 

經過衛生保健組或戒菸服務機構

輔導戒菸成功者。 

衛保組彙

整資料並

建檔追蹤 

教職員工  

(輔導窗口:環安組) 

學生 

(輔導窗口:衛生保健組) 

經輔導戒菸成功者 

*教職員工:提報單位主管 

作為年度考績參考及獎 

勵依據。 

*學生:每年於年度健

康促進計畫撰寫時編

入成功戒菸者的獎勵

方式（含禮券或獎品） 

由衛保組彙整資

料並建檔戒菸成

功者並給予獎勵 

依教育部依據教育部 112年 02月

21日臺教綜(五)字第 1122100159

號函說明有關「大專校院因應「菸

害防制法」修正之注意事項內容說

明訂定獎勵機制，提升其戒菸動機

機。 

 


